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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由浙江省塑料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展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温州市宏晖亚克力工艺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XXXXX。

本文件由浙江省塑料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透明抗静电PMMA板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透明抗静电PMMA板材（以下简称“板材”）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为主要原料，添加抗静电剂等，采用共聚工艺制成的透明抗静电PMMA板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40.1—2006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总则
GB/T 1040.2—2006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GB/T 1041—2008  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 1043.1  塑料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第1部分：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GB/T 1633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VST）的测定
GB/T 2410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T 2035  塑料术语及其定义

GB/T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3398.2  塑料硬度测定第2部分：洛氏硬度

GB/T 7134—2008  浇铸型工业有机玻璃板材

HG/T 2305—2017  工业用甲基丙烯酸甲酯
GB/T 16422.2—2014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2部分：氙弧灯
GB/T 16422.4—2014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4部分：开放式碳弧灯
ISO 13468—1  塑料 透明材料光透射率总量的测定 第1部分:单束光发射仪器
ISO 13468—2  塑料 透明材料光透射率总量的测定 第2部分:双束光发射仪器
ANSI/ESD STM11.11  静电耗散平面材料的表面电阻测量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35、GB/T 7134—200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根据客户需求，具备开展透明抗静电PMMA板材原料配方、共聚工艺的设计能力。

4.2　 原辅材料

甲基丙烯酸甲酯应选用符合HG/T 2305—2017表1中优等品的要求。

抗静电剂的纯度应不低于95%。

原材料中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联苯醚等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有害物质限量

	物质名称
	限量要求(质量分数)/%

	铅（Pb）
	≤0.1

	汞（Hg）
	≤0.1

	镉（Cd）
	≤0.01

	六价铬（Cr VI）
	≤0.1

	多溴联苯（PBB）
	≤0.1

	多溴联苯醚（PBDE）

	≤0.1


4.3　 工艺及装备

应具备自动称重和计量的自动投料系统。

应具备对透明抗静电PMMA板材的厚度和聚合温度进行自动化控制的生产设备。

应采用专用玻璃板材提高厚度偏差控制。

应具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进行收集和处理，+环保检测报告的废气排放指标。RTO蓄热式焚烧炉。
反应釜冷却水经冷却循环塔后应可实现循环利用。

4.4　 检验检测
应具备对原材料纯度的检测能力，并有相关的检验记录。
应具备板材厚度的在线检测能力，并有相关的检验记录。
应具备外观、尺寸、拉伸强度、洛氏硬度、热变形温度、总透光率、表面电阻的检测能力，并有相关的检验记录。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表面缺陷

板材的表面应平滑。板材中不应有大于3 mm2的划痕、斑点或其他表面缺陷。

5.1.2　 内部缺陷

板材中不应有大于3 mm2的气泡、杂质、裂纹或其他对板材预期应用性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缺陷。

5.1.3　 缺陷的分类

板材缺陷的面积按表2的规定分类。每一缺陷应分别考虑。

表2　 缺陷的分类

单位为平方毫米

	类别
	表面缺陷的面积
	内部缺陷的面积

	可忽略
	小于1
	小于1

	可接受
	1～3
	1～3


5.1.4　 缺陷的分布

不应有大量影响使用的表2确定为可忽略的小于1 mm2的缺陷，此数目的构成应由有关各方商定。

板材表面上和内部存在的表2确定为可接受的缺陷的间距应大于500 mm。

5.2　 尺寸

5.2.1　 长度和宽度

板材的长度和宽度公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板材的长度和宽度公差

单位为毫米

	长度或宽度
	公差

	≤1 000
	+3  0

	1 001～2 000
	+6  0

	2 001～3 000
	+9  0

	≥3 000
	+0.3%    0


5.2.2　 厚度公差
板材厚度公差应符合表4规定。

板材厚度公差

单位为毫米

	厚度
	公差

	2.0
	±0.3

	2.5
	±0.3

	2.8
	±0.3

	3.0
	±0.3

	3.5
	±0.3

	4.0
	±0.3

	4.5
	±0.3

	5.0
	±0.3

	6.0
	±0.4

	8.0
	±0.4

	9.0
	±0.4

	10.0
	±0.4

	板材幅面尺寸在（1 700 mm×1 900 mm）～（2 000 mm×3 000 mm）时，厚度公差允许增加20%，板材幅面尺寸大于2 000 mm×3 000 mm时，厚度公差允许增加30%。


5.3　 力学性能

板材的力学性能指标见表5。

表4　 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拉伸强度/MPa
	≥70

	2
	拉伸断裂应变/%
	≥3.5

	3
	拉伸弹性模量/MPa
	≥3 000

	4
	简支梁无缺口冲击强度/kJ/m2
	≥17

	5
	洛氏硬度（M标尺）/HRM
	≥100


5.4　 热学性能

板材的热学性能指标见表6。

表5　 热学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1
	维卡软化温度/℃（负荷）
	≥105

	2
	加热时尺寸变化（收缩）/%
	≤2.5


5.5　 光学性能

板材的热学性能指标见表7。

表6　 光学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总透光率/%
	≥92

	2
	420 nm透光率（厚度3 mm）/%
	氩弧灯照射之前
	≥90

	
	
	氩弧灯照射1000h之后
	≥88


5.6　 抗静电性能

板材的表面电阻应不大于1012Ω。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按照GB/T 7134—2008中6.1的规定进行。

6.2　 外观

按照GB/T 7134—2008中6.2的规定进行。

6.3　 尺寸

板材的长度和宽度应按GB/T 2918规定的标准条件下进行，采用精度为1 mm的量具进行测量。

板材的厚度应按GB/T 2918规定的标准条件下进行，采用精度为0.1 mm的量具进行测量，测量应在板材边缘不小于100 mm处进行。

6.4　 力学性能

6.4.1　 拉伸强度

按照GB/T 1040.1—2006和GB/T 1040.2—2006的规定进行测定，使用1B试样。拉伸速度为5 mm/min±1 mm/min。
6.4.2　 拉伸断裂应变

按照GB/T 1040.1—2006和GB/T 1040.2—2006的规定进行测定，使用1B试样。拉伸速度为5 mm/min±1 mm/min。
6.4.3　 拉伸弹性模量
拉伸弹性模量的测定按GB/T 1041—2008的规定进行，试验速度1 mm/min±0.2 mm/min。
6.4.4　 简支梁无缺口冲击强度

按照GB/T 1043.1的规定进行。

6.4.5　 洛氏硬度

按照GB/T 3398.2的规定进行。

6.5　 热学性能

6.5.1　 维卡软化温度

按照GB/T 1633规定的B50法进行测定。样品测试前应放在80℃±2℃的温度下，处理16 h后置于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
6.5.2　 加热时尺寸变化（收缩）

按照GB/T 7134—2008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

6.6　 光学性能

6.6.1　 总透光率

按照GB/T 2410的规定进行。

6.6.2　 420 nm透光率

按照ISO 13468—1、ISO 13468—2方法，对按GB/T 16422.2—2014方法A进行氩灯暴露试验1000 h前后的试样进行420 nm透光率的测定。试样厚度为1.5 mm～5 mm。经有关方的商定，透光率可替换为碳弧灯暴露后进行测定（见GB/T 16422.4—2014）。

6.7　 抗静电性能

+试验条件（参考检测报告要求）

按照ANSI/ESD STM11.11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8。

表7　 检验项目表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
	√

	2
	尺寸
	长度和宽度
	√
	√

	3
	
	厚度公差
	√
	√

	4
	力学性能
	拉伸强度
	√
	√

	5
	
	拉伸断裂应变
	-
	√

	6
	
	拉伸弹性模量
	-
	√

	7
	
	简支梁无缺口冲击强度
	-
	√

	8
	
	洛氏硬度
	√
	√

	9
	热学性能
	维卡软化温度
	√
	√

	10
	
	加热时尺寸变化（收缩）
	-
	√

	11
	光学性能
	总透光率
	√
	√

	12
	
	420 nm透光率
	-
	√

	13
	抗静电性能
	√
	√


7.2　 组批

抗静电PMMA板材以同一批原料、同一配方、同一聚合条件为一批。

7.3　 出厂检验

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均符合本标准所规定的规格和各项技术要求。出厂产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项目见表8。

采样单元以张计，每批板材中随机抽取1张板材进行试验。

出厂检验合格时，判定该批合格，检测结果一项或一项以上性能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中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有试样某一项或一项以上性能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不合格。

7.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条件，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实验定型鉴定； 

—— 正式生产后，如配方、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 正常生产每年检验一次；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型式检验项目为表7中规定的项目。

型式试验在出厂检验的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3 件，型式检验判定，任何一项不合格判定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每一包装件上应有清晰、牢固的标志，表明产品的名称、规格、商标、等级、批号、色别、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厂名等。在包装箱上应注明制造厂名以及“易碎标志”等字样。

8.2　 包装

交付时板材的表面应用适当的材料保护，应采用胶面纸或牛皮纸、聚乙烯薄膜、板箱或其他材料进行包装，用于表面防护的胶面纸或牛皮纸，聚乙烯薄膜等应易于除去而不会引起表面污染或损坏。包装箱内四周以衬垫物塞紧，并应附有装箱单。

8.3　 运输

板材在运输时应保持清洁，不得与有机溶剂存放接触，搬运时应小心轻放，避免损坏包装，损伤产品。本产品为非危险品。

8.4　 贮存

板材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室内，在贮存期间，不得与有机溶剂存放在一起。

9　 质量承诺

自出厂之日起，在正常运输、贮存和使用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为2年。

接到用户投诉后，制造商承诺在24小时内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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